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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
级调整的公示

如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 请在公示期满前通过电话、 信

函、 邮件等方式向我局反映

根据 《福建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施方案》 (闽环规

(2025〕 1号) 文件相关规定， 2025年福州市企业环境信用

评价强制评价企业中连江县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等3家

企业因行政处罚情况信用等级有所调整，现对其信用等级进

行调整，并将相关信息及拟调整评价结果公示(详见附件)。

公示时间： 2025年 12月 23日—2026年 1月 6 日。

。

附件： 2025年福州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拟调整企业

清单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12月 22日

联系电话 ： 0591-83536159)(联系人： 陈 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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